关于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

根据校历安排，2013年7月8日开始放暑假。为做好期末各项教学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考试时间

考试由各教学部门安排。15周之前结束的课程由各学院安排考试时间，在17周之前完成考试；16周以后结束的课程安排在17—19周，即在6月17日－7月5日（共15天）进行考试。
11级、12级《大学英语》的考试分别安排在6月24日、25日上午进行， 12级（经管、旅游、教育）《高等数学》的考试安排在6月28日上午进行，11级《教育学》、10级、12级（选修）《心理学》的考试按在6月20日上午进行，12级《线性代数》考试安排在6月21日上午进行，11级《马哲原理》的考试安排在6月18日上午进行，12级《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考试安排在6月19日上午进行，12级《计算机基础》的考试安排在6月17、18日进行，12级（化工、物电、计算机、教技）《物理学》的考试安排在6月26日下午进行。各班级原则上须有一门课安排在7月4日—5日进行。 

2、考试组织
   考试由各教学部门组织，各学院应组织本部门教职工学习学校有关《考试工作组织与管理规定》等文件，将本单位安排的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监考人员（每试室2人）等有关考试安排表（附件1）于5月24日前交考试科，考生座位隔列排列、同一考场不同课程交叉排列。考试科将收齐汇成总表，组织安排考试的巡视和督查工作，学校将加强期末考试的巡视和督查工作。
15周之前结束的课程的考试时间、地点由学院根据本部门的课室情况自行安排（考场安排同期末考试要求相同），16周以后结束的笔试课程考试地点由考试科统一分配试室，全部设在南区1号教学楼、南区2号教学楼、北区1号教学楼、南区科技楼。   
    3、命题和评分
任课教师出难易相同A、B两份试题（版面设置为16k），由主管教学的学院领导签字后，指定一套用作期末考试，由专人于考试前一星期送教务处文印室印制，另一套用作缓考和补考（《大学英语》出A、B卷考试，C卷补考）、每门课程的A、B试题及参考答案均交一份到考试科备案。期末试卷的装订由各教学部门负责。

公共课和同一门课多个教师授课的课程阅卷原则上采取流水作业、集体阅卷的方式。试卷评定完毕后，学院必须组织复查，试卷经复查后才能登记成绩和装订。
考试科目的试卷，教务处将提前组织人员对其进行抽查、预测、评价，对不符合要求的试卷将责令重出。请各学院加强对任课教师有关试卷组卷、改卷等方面的管理，做好考试的各项工作。

4、成绩汇总和统计
    各学院必须认真做好成绩评定、汇总、统计工作，在7月9日之前将学生成绩输入系统。各学院办公室于7月9日之前寄出《韶关学院学生学习情况报告书》。
5、考试质量分析表

任课教师在评定完学生成绩后，须认真填写《韶关学院考试质量分析表》一式三份，经系主任和主管教学院长签署意见后，其中两份留学院办公室，另外一份于9月10日前交考试科。

6、补考和缓考
凡是已办理本学期期末考试缓考申请手续的学生和本学期期末考试有不及格课程的学生，假期须做好复习，准备参加下学期开学初第二周的缓考和补考。
7、试卷回收

各学院、部必须将期末考试试卷（包括论文、作业）集中回收，按课程分班，将试卷和考试质量分析表、标准答案、学生成绩一起装订，机试考试的试卷备份到光盘上，由学院统一保管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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